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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公司向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或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

公司提出出具意見書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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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或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審查小組應召開審查會議進行審

查。 

 審查會議由本會科技處處長召

集，每次會議由本會科技處處

長、相關業務主管一人及具產業

專長之學者專家五人組成。其中

外聘委員應超過三分之ㄧ。 

 審查會議應由召集人擔任主席，

委員應親自出席，且應有出席委

員二分之ㄧ以上始得開會。 

 審查小組之決議應有出席之審查

委員二分之ㄧ以上同意。 通過審查 

退回給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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